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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楼下下圈圈出出小小院院““赠赠送送””业业主主，，别别闹闹了了，，
开发商提供不出规划手续，城管部门已立案

那那都都是是公公共共绿绿地地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藏新恒 李佳婍

业主称小院占用公共绿
地，开发商表示小院只是业主

“领养”，那么这些小院所在的
区域，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呢？
对此，济南市规划局直属第二
分局的工作人员在查询规划
图后表示，小院占据的这些绿
地属于公共绿地，是开发商单
方面建起小院并将使用权给
了部分业主。

记者了解到，张庄路街道
办城管执法中队在了解到情况

后，也曾到现场进行过查看。
“我们一共到小区内查看了三
次，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给物
业和售楼处下达了问询，要求
开发商提供小院的相关手续，
但是开发商一直没有出现，直
到我们第三次查看过后，开发
商才来提供了楼房的建设手
续，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出小
院的手续。”张庄路街道办城管
执法中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由
于开发商提供不出手续，我们
已经于3日下午对这个小院的
事情进行立案，接下来我们会
按照程序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藏新恒 李佳婍

其实，“买房送小院”在济
南并不少见。记者走访了三个
宣传中提到“买房赠小院”的
在售楼盘，售楼人员均表示的
确有小院赠送，而且小院只有
使用权并没有产权。还有一个
楼盘的置业顾问明确表示，小
院就是圈占了公共绿地建设
的，但是他同时表示购房者不
必担心，关于小院的内容会写
到合同当中，拥有了小院的使
用权，购房者可以随便使用，
种菜、种花都可以。

关于小区公共绿地的权
属，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
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
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对
此，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王建
华律师表示，如果规划没有变
更，且没有经过全体业主的同
意，开发商无权私自变更这些
公共绿地的用途，或者将其圈
占起来赠送给部分业主。也就
是说，对这些公共绿地，开发
商无权卖给消费者。时女士所
住的小区，如果没有合法的规
划手续，开发商将公共绿地围
成小院赠送给个别业主的行
为可能构成侵权，开发商和业
主签的合同中涉及这一部分
的内容，也极有可能会因为违
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
无效，业主可以提出来，确认
这一块无效。

同时，王建华表示，因为赠
送小院，开发商卖给业主房屋

的时候，这个价位应该是高的，
如果小区的小院被收回，恢复
了绿地原状，极可能会给一楼
的业主造成损失，届时一楼业
主可以合同相对方违约为由，
要求其赔偿己方因此遭受的损
失，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业主可以成立一个业
主大会，由业主代表来向侵
害他们共同所有权的业主、
开发商以及物业主张权利，
以他们为共同被告，要求他
们来承担侵权责任，停止侵
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通
过诉讼途径，达到恢复小区
绿地的原本使用途径的目
的。”王建华说，此外，为了防
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以后业
主在购房时除了仔细查看购
房合同约定外，最好再向开
发商提出出示向有关部门报
建的规划设计，以便确认自
己购买房屋的合法性。

在冯女士向物业反映情
况时，物业曾表示在购房合同
中关于公共区域的界定里有
一条，任何业主拥有独立使用
权及开发商保留的地方并不
属于公共区域，因此楼上没有
小院的业主已经自愿放弃了
这一部分公共区域的权益。

对此，王建华认为，根据
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格
式合同当中，提供格式合同的
一方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加重
对方义务的，该条款无效。如
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业主的
公共区域共有权显然受到了
限制，可以向法院请求该条款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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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藏新恒 李佳婍

没小院的业主：
楼下的公共绿地
快被小院占一半了

到该小区买房子之前，时女
士考察过不少楼盘。“我当时考
虑在别的小区买房，但是这里的
置业顾问告诉我，这个小区的亮
点是五重园林，绿地非常好，所
以我才决定到这里买房的。”时
女士说。

时女士所购买的房子并不
附带小院，但是她事先知道小区
有小院的事情。“购房的时候我
就知道楼下有小院，但这个院子
有多大、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样
的，置业顾问都没有跟我们说。
看样板间的时候，卖房子的也跟
我们说有小院，大概20来个平
方，只有一个前院。”

但是交房之后，时女士才
发现，小院跟之前开发商的描
述并不一样。“现在的实际情况
是这个小院大概有85平方，一
楼还有个后院，100平方左右。”
最让时女士感到不满的是，扩
大的小院使属于其他业主的绿
化面积减少了，部分小院甚至
占据了绿化面积的近一半。“开

发商承诺的是整个小区35%的
绿化，在验收的时候没有这个
院子绿化率是达标的，除去小
院就不达标了。”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整个小
区的9栋楼里，每一栋楼的一楼
都有许多被冬青环绕起来的庭
院，一楼的业主可以直接到达门
前庭院，二楼业主也可以通过楼
梯直达楼下庭院。一部分庭院被
统一安装上了一米多高的门，并
且有小路通过公共绿地部分延
伸到小区道路上。

业主马先生告诉记者，3、4、5
号楼的小院归属于一楼业主，前
后院加起来大概有100平方米，其
他几栋楼的小院归属于二楼业
主，每一个大概有30平方米。

时女士表示，在工程验收的
时候，现在小院所在的地方其实
是种着树的，在验收合格之后，
开发商把树拔掉，用冬青隔出了
这一个个的小院。为此，业主们
曾经找过物业反映。“物业给我
们说3月份整改。他们说在纵向
上种一些花草乔木，再把小院前
面的小路缩小一下，但是他们说
小院缩小不可能，更不可能拆
了。”时女士说。

业主冯女士也曾为此找过
开发商。“开发商解释说是为了
防止践踏、遛狗之类的，所以才
用绿地围起了一部分。”

有小院的业主：
看中的就是带院
也多花了不少钱呢

“我们就是因为这个院子才
买的。”业主聂女士在小区内购
买了一处一楼的约130平米的住
宅，房子前后都有赠送的小院，
共100平左右，再加上地下室，整
套房子共花费250多万元。

买房的时候，置业顾问带着
聂女士到已经交付使用的一期楼
盘看了看。“一期也有装修好的，装
修得很漂亮，我们也想有套在市
中心带小院的房子，过那种田园
生活，就是这种很简单的目的，让
我们愿意多花这部分钱。”

尽管开发商说是赠送，但有
小院的房子比楼上其他房子贵
了不少，用聂女士的话说，那是

“空地比房子都贵”：“楼上的房
子大概7000元一平，我们买的
合着得16000元一平。”保险起
见，买房的时候，聂女士曾经专
门向开发商询问过关于小院产
权的问题，开发商的承诺是小
院会写进合同中。“开发商说这
个小院就归我们用了，我们可
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楼上的业主开始反映小院
侵占公共绿地之后，聂女士才开
始意识到好像有点不对劲。“开

发商什么都没跟我们说，我们也
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不合法。我们
也是很头疼，没想到花钱买了这
个大麻烦。”聂女士表示，如果小
院真的属于侵占公共绿地的违
法建设，而需要拆除的话，希望
开发商可以有相应的补偿。“一
楼的价格按说肯定比二楼便宜
吧，如果要强拆，开发商应该把
多交的钱退给我们。”

业主胡先生住在二楼，在购
买住房时开发商“赠送”了一个
30多平米的小院。“合同上是有
标注的，”胡先生对记者说，“开
发商卖房时的那个沙盘上，已经
隔好了小院。”胡先生表示，对于
这个小院，业主们只有使用权，
没有产权。“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附带着这个小院是有使用权
的。”记者在开发商与业主签订
的购房合同中，也发现了对庭院
的补充规定，上面显示“受买人
所购商品房附带有不计入产权
登记面积的庭院”。

合同上同时规定，买受人不
得毁坏庭院内种植的植物。但是
记者在探访时发现，小区的二期
由于交房不久，大多数业主还未
开始装修，因此小院还没有什么
改动，但是一期工程内已经有很
多业主装修完毕，对小院也进行
了重新修整，有的业主破坏掉了
原本的绿地，铺了路、修建了鱼池。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藏新恒 李佳婍

开发商又会如何解释小院的
问题呢？在采访中，该小区开发企
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我相信在
全国，很多开发商的楼盘里都会
有小院这种方式。”该工作人员表
示，“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很多人想
拥有一个很小的院子，哪怕种种
菜、养养鱼，所以说从需求上考
虑，我们就规划了这个东西。”

据业主介绍，在销售的时
候，置业顾问表示小院是赠送
的，但采访时该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小院不属于赠与，小院只
能用于小区的绿化，最早是用类
似于冬青带简单地隔起来，有一
个半封闭的小院。然后我们在销
售的时候也说了，这块绿地实际
上是业主来领养，业主有管理小
院的职责。”

“而且在售房的时候，二楼及

以上的业主，他们知道一楼有小
院这种形式，如果想购买一楼的
这种产品，要付出相对多一点的
成本。”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小
区的楼间距非常大，和济南其他
小区相对比来说，现有绿地面积
非常充足。“业主相互之间的对比
心理肯定是有的，我们也理解，也
希望能够做到相互理解。作为开
发商，我们肯定要卖产品，而且产
品确实是有差异化的，有些人就
是希望多花一点钱，买一个好一
点的生活环境、生活空间，这是可
以理解的。”

没有小院的业主认为小院没有
规划，侵占了公共绿地。该工作人员
表示，“买房的时候，如果提出这个
诉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已经买完
房子了，这个时候，就好像孩子已经
生下来了，你再给塞回去是不可能
的吧。而且一楼的住户他们也是付
出了成本的，现在说要收回院子，退
给他们相等比例的钱，人家可能都

不愿意了。”
“目前（小院）这个事情已经

成了既定事实，而且我们也没有
损害到别人的利益。”该工作人员
说：“小院属于公共景观的部分，
规划局不会批这个东西。”

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一
开始我们就非常确认这一点，（小
院）不能属于个人，它不是一个确
定的权利，而且这个小院的使用
自由度是受到非常大的限制的，
它是属于景观的一部分。”

既然属于公共景观，为什么
已经建成的一期项目内，有业主
在院内建了小路和鱼池，而开发
商和物业并没有制止呢？对此，
该工作人员表示，小院里铺个小
石头路，从景观的概念上去想，
并没有产生破坏，“这个景观不
与我们小区的景观冲突的话，我
们是不会拦着的。因为整体还是
景观，他们没有说在这里搭房子
什么的。”

“买房送小院、送露台”，这是开发商卖房时常用的广告语，而在城市中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小院，的确十分诱人人。但是日前，济南西客
站片区一新建小区的居民却发现，自己小区楼下划出的小院占用的居然是公共绿地。原本属于所有业主的区域却被圈起起来送给了少数业主，
这样做可以吗？近日，齐鲁晚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小小院院不不属属于于个个人人 只只是是让让业业主主领领养养
开发商：已成既定事实，再收回不容易

开开发发商商没没有有手手续续
已已立立案案将将按按程程序序处处理理

绿绿地地属属公公共共所所有有
开开发发商商可可能能构构成成侵侵权权

葛城管部门

葛律师说法从楼上看下去，楼间的公共绿地已有近一半成了私人小院。

有一楼的业主装修时将绿地全部破坏，封起了阳光房。 在小区一期工程，部分业主已将小院进行了较大的改造。

部分业主已对小院进行了较大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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